
国家、省市及学校关于博士后工作的相关政策摘录 

 

一、国家政策 

国家博管办针对博士后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，包括《关

于贯彻落实<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博士后制度的意见>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、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全国博士后管理

委员会关于印发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的通知》、《博士后

管理工作规定》、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资助规定》、《中

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实施办法》、《中国博士后科学基

金特别资助实施办法》、《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实施细则》等，

拟进站和在站期间满足申报条件的可申报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

计划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、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等相关项目。 

1.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（A、B、C档）。国家资助

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分为 A、B、C 三档，资助期为两年，每年

初组织申报。其中，A档为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（以下简称

博新计划），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28 万元，另每人一次性配套

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科研资助经费 8 万元；B 档资助标准为每人

每年 18万元；C档资助标准为每人每年 12万元。此外，获选人

员均须在出站前（一般应为获资助 18 个月至资助期满时）申报

博士后科研业绩评估考核资助，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、中

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将择优予以一次性资助。博士后科研业绩

评估考核资助标准分为 A、B、C 三档，A 档资助标准为每人 10

万元，B档资助标准为每人 6万元，C 档资助标准为每人 4万元。 

2.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。分为面上资助、特别资助、联合

资助、优秀学术专著出版资助等形式。其中面上资助一年评审

两次，分别在每年三月和八月份申报，资助标准为自然科学资

助 8 万元，社会科学资助 5 万元；特别资助一年评审一次，每



年三月份申报，资助标准为自然科学资助 18 万元，社会科学资

助 15 万元。 

3.博士后国际交流项目。分博士后国（境）外学术交流项

目、香江学者计划（含湾区项目）、澳门青年学者计划（含湾

区项目）和中德博士后交流项目等类别资助，每年初发布申报

指南。具体各类项目的申报要求及资助标准可关注每年中国博

士后基金会和学校的网站通知。 

    二、山东省政策 

山东省博管办针对博士后工作出台了《山东省博士后工作

管理办法》、《山东省博士后资助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》等政

策。 

1.山东省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。结合国家实验室等重

点科研基地，瞄准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、战略性高新技术和基

础科学前沿领域，重点资助理学、工学、农学和医学学科且符

合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聚焦的十大产业领域项目，每年初

组织申报，遴选应届或新近毕业的优秀博士，进入省内博士后

设站单位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。入选省博新岗位的博士后，可办

理山东省惠才卡，并享受山东省省专项科研经费和生活补助。 

2.山东省博士后创新项目专项资金资助项目。每年七月份

左右申报，资助等级分为三个等级，一等每项资助 10 万元，二

等每项资助 5万元，三等每项资助 3 万元。 

3.山东省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。从在省内各博士后科研流

动站、工作站及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进行博士后研究的人员

中选派，到国（境）外知名大学、科研机构进行访学交流、科

研合作，期限一般为 12 个月，山东省提供一定数量的经费支持。 

三、青岛市政策 

青岛市委市政府为推动人才强市战略，出台了《关于实施



“青岛英才 211计划”加快推进“百万人才集聚行动”的意见》、

《青岛市博士后培养留青资助实施细则》、《青岛市促进博士

后聚青创新创业实施细则》等文件，针对青岛市的博士后研究

人员及博士后流动站均给予了一定的经费支持，每年在六月份

和十二月份分两次申报。 

1.对新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单位，开展相应工作后给

予 50 万元的建站资助；对已设站并招收博士后开展应用项目研

究的，经审核，每年给予每个博士后流动站 5万元的科研资助。 

2.对新进站的博士后承担的应用研究项目，具有创新性或

创业前景的，在完成开题报告后，一次性给予 5 万元的项目资

助，排名前 20%的给予 10万元的项目资助。 

3.为在站博士后(不含在职人员)发放每人每月 7000元的基

本生活资助,发放时间以实际在站时间为准,最多不超过两年。

对取得优秀成果的，在基本生活资助基础上加发 2000 或 6000

元激励生活资助。 

4.对于出站后在青岛办理就业手续且落户在青岛的博士后

研究人员,给予 25 万元的聚青资助。其中，对享受激励生活资

助的博士后和符合同等条件的来青博士后，资助标准提高到 35

万元；对进入青岛市行政区域内企业工作的博士后，资助标准

提高到 40万元。 

四、学校政策 

学校历来重视博士后队伍建设，为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，

进一步发挥博士后作为学校人才队伍建设后备军和科技创新生

力军的重要作用，提高博士后培养质量，学校修订出台了《中

国海洋大学博士后管理工作实施细则》等政策，对博士后实行

分类管理，进一步提高科研博士后待遇。 

1.学校为博士后人员缴纳各项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，科



研博士后实行年薪制，年薪分基础薪酬和绩效奖励两部分，其

中重点资助类基础薪酬 23.4-30.6 万元，一般资助类基础薪酬

18.4-25.6 万元，对于在站期间在解决关键核心技术、破解“卡

脖子”难题或取得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的，

给予最高 10 万元的绩效奖励；出站后符合条件的可享受青岛市

25-40万元的聚青资助。 

2.可依托学校申报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（A、B、C

档）、博士后国际交流计划、博士后面上和特别资助、山东省

博士后创新人才支持计划和省博士后创新项目等国家、省市项

目，入选后叠加享受相关待遇。 

3.学校建有九年制附属学校、幼儿园、博士后公寓等，为

博士后及家属提供生活保障，并会同二级单位在办公条件、后

勤保障等方面予以支持和协助；为符合条件的人才办理山东省

惠才卡和青岛市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，享受子女入学、医疗保

健、出行、社会服务等绿色通道服务。 

4.达到学校教师引进要求的博士后，可按程序申请相应岗

位。 


